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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资格审查有关要求及所需提交材料

一、资格审查要求

1.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面试资格审查的考生，须提交书

面放弃声明，内容包括姓名、准考证号、报考单位及职位、

放弃事由、联系电话、日期等，上述内容须在本人身份证复

印件空白处填写，并由本人签名后发至遴选机关，联系电话

详见职位表（为不影响递补工作，请确定放弃面试的考生于

7 月 15 日前与遴选机关联系，方便后续工作开展）。

2.在资格审查过程中，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、不符

合遴选职位要求、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，以及未按规定时间

参加现场资格审查的（除事先经遴选机关同意外），由遴选

机关提出意见，经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，取消面试资格。

因资格取消或弃权造成的空缺，按笔试成绩依次递补。

3.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材料但被审查为缺件的，及事先经

遴选机关同意推迟提交材料的，应于 7 月 19 日 16:00 前补充

材料。遴选机关审查完成后，统一向市公务员主管部门报送

审查结果。

4.资格审查工作贯穿遴选工作全过程。现场资格审查与

网上初审结果不一致的，以现场资格审查结果为准。在后续

工作中发现审核通过人员不符合报考条件或弄虚作假等问

题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资格，并按有关规定处理。

5.请有关考生及时登录“灯塔-淄博党建”网站“公开遴选



—2—

公务员”专栏关注相关信息，并保持通讯联系畅通，通讯方式

如有更改，请及时与遴选机关联系，以免因沟通不畅影响资

格审查及面试等事宜。若因更换手机未及时与遴选机关沟通

造成的后果由考生负责。

二、需提交的材料

1.《2024年度淄博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推荐

表》原件 1份（须与上传报名系统的《报名推荐表》一致，

所在单位、任免机关或县<区>委组织部均需加盖公章）。

2.《2024年度淄博市市直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报考诚信

承诺书》（本人签名）1份。

3.笔试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。

4.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份（正反面复印

在同一页纸上）。

5.1 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 1 张（与《报名推荐表》上传

照片同底版）。

6.国家承认的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1份。

7.《公务员登记表》或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

工作人员登记表》复印件 1份。

8.2021、2022、2023年《年度考核登记表》复印件各 1

份。

9.经单位党委（党组）审核盖章的本人近两年工作业绩

报告（字数在 2000字以内）。

10.报考职位要求中共党员身份的，应由所在党组织出具

党员（预备党员）身份证明，并由上级党组织审核盖章，或

提供《入党志愿书》复印件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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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报考职位对相关资格证书有要求的，需提供相关资格

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
12.报考职位对工作经历等有特殊要求的，根据遴选机关

要求提供相应证明材料。

上述第 7、8、10 项材料提供复印件的，需按照干部档

案管理权限，由相关单位加盖公章。

注意：本次公开遴选要求的各项资格条件（如政治面貌、

学历、学位、资格证书等）截止时间均为 2024 年 6 月。


